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9號

上  訴  人  沈威利 

訴訟代理人  黃泰翔律師

            蕭意霖律師

            任品叡律師

被 上訴 人  趙晏笛 

0000000000000000

            翁瑞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永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投資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2月

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6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

　　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

7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造及

訴外人黃奕政前於民國109年間成立如下貳一、所述之合資

契約，因被上訴人單方終止契約，兩造亦未達成退股之合

意，得先、備位請求視為如下建案已售出計算之利潤金額，

或請求結算出資額及利潤等語。而被上訴人則抗辯兩造已合

意同意以退還新臺幣（下同）30萬元之方式，由上訴人退出

系爭契約等情。嗣原審審理後，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

服，提起上訴，於本院再主張縱認兩造於111年8月11日達成

上訴人退股之合意，惟就紅利計算，並未達成合意，或已於

同年月17日達成新的合意，應依新的合意結算等語（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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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51、53頁）。然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本院上開主張，

屬新攻擊防禦方法，不應准許云云。本院審酌此應屬原審所

為兩造有無合意達成上訴人退股及紅利金額是否達成合意等

攻擊防禦方法之補充，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被上訴人所

辯，尚非可採。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及黃奕政於109年間成立和築豐光預

售建案（A5-28樓、B2平面車位，總價987萬元，下稱系爭建

案）之投資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出資比例為被上訴

人趙晏笛與前配偶即被上訴人翁瑞昇共享3分之1，上訴人與

黃奕政各3分之1，伊將合計233,000元匯款至趙晏笛指定之

翁瑞昇之銀行帳戶內。詎被上訴人竟於111年8月15日向伊終

止系爭契約，顯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預示拒絕給

付，應視為條件已成就即系爭建案已售出。又如以類似建案

售價1,475萬元計算，扣除購入預售屋成本987萬元，伊可得

1/3利潤為1,626,667元【（1475萬元-987萬元）÷3=1,626,6

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再扣除趙晏笛已返還投資本金23

3,000元後，尚餘1,393,667元未給付。縱認系爭契約為隱名

合夥，被上訴人亦應偕同伊辦理隱名合夥事業之結算。爰先

位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701條準用第689條

規定，先位聲明：㈠趙晏笛應給付上訴人696,834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㈡翁瑞昇應給付上訴人696,834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㈢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並備位聲明：㈠被上訴人

應偕同上訴人辦理兩造間購買系爭建案之隱名合夥於000年0

月00日出資及應得利益之結算。㈡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

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已同意以退還30萬元之方式退出系爭

契約；又系爭建案並未售出，並無條件成就之問題等語，資

為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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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審判決上訴人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先位上

訴減縮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趙晏笛應給付上訴人696,83

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翁瑞昇應給付上訴人696,833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備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

應偕同上訴人辦理兩造間購買系爭建案之隱名合夥於000 年

0月00日出資及應得利益之結算。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

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

　㈠上訴人、趙晏笛與前配偶翁瑞昇及黃奕政前於成立投資系爭

建案（總價987萬元）之系爭契約，約定出資比例被上訴人2

人共享3分之1，上訴人、黃奕政各3分之1，系爭契約在性質

上為合資契約，上訴人並依趙晏笛指示，將233,000元匯款

至翁瑞昇之帳戶內。

  ㈡翁瑞昇前委由趙晏笛於000 年0 月00日間，與上訴人及黃奕

政分別洽談退出系爭投資契約事宜及金額，黃奕政同意以收

受30萬元退出系爭契約關係，並已收受翁瑞昇匯入黃奕政帳

戶內之30萬元。上訴人經趙晏笛告知退還30萬元（含投資金

額233,000 元，及紅利67,000元）而退出系爭契約後，上訴

人於原審卷內LINE對話（見原審卷一第39-47 、71-78頁、

原審卷二第27-35 、85-97 、115-123 頁）中已先表示同

意。嗣又拒絕同意，對話內容如上開LINE內文所載。

五、兩造爭執事項如下：㈠上訴人是否已退出系爭投資契約？被

上訴人是否以不正當行為阻系爭契約條件之成就？㈡上訴人

先位請求趙晏笛、翁瑞昇各給付696,834 元、696,833 元本

息，及備位請求被上訴人應偕同辦理兩造間於112 年8 月11

日之出資及應得利益之結算，有無理由？茲就上開爭執事項

析述如下：

　㈠按基於私法自治之原則，當事人間之契約不限於民法上之有

名契約，其他非典型之無名契約，仍得依契約之性質及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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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而類推適用關於有名契約之規定。又合資契約，乃雙方

共同出資完成一定目的之契約；合資契約與合夥均係契約當

事人共同出資，雙方就出資及獲利比例均按約定定之，惟兩

者之差異僅在合夥係以經營共同事業為特點，則就性質不相

牴觸部分，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合夥之相關規定，以定合資

人間之權義歸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84號判決同

此意旨。經查，兩造及黃奕政約定以翁瑞昇為購買系爭建案

之名義人而成立系爭契約乙節，有系爭建案買賣契約書（見

原審卷㈠卷第239至334頁）可稽，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

審卷㈠卷第55頁）；又依趙晏笛對上訴人所發LINE訊息：

「我們投資A5-28樓+B2大平面車位…總價987萬」，及被上

訴人手寫出資比例表所示，其上記載「房子投資」、「3人

合資987萬」、「A5－28F」等內容（見原審審訴卷第35

頁），顯見系爭契約形式上即為合資購屋之意，並非表明兩

造有何經營共同事業之意思；且依黃奕政於原審證稱：當時

投資範圍…沒有4個人要一起經營事業或投資團體，但好像

提到如果這間房子有賺錢也許就投資下一間等語（見原審卷

㈡第42頁），足知兩造及黃奕政係出於共同出資，並日後轉

售系爭建案獲利而成立系爭契約，而無經營共同事業之意，

揆諸前揭判決意旨，性質應屬無名之合資契約性質，兩造對

系爭契約為合資契約性質，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

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其次，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已於111年8月11日將其就系爭建

案之出資比例以30萬元代價讓與被上訴人而退出系爭契約等

語，惟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主張係被上訴人單方終止系爭契

約，欲獨佔漲價後之鉅利而為，屬以不正當行為阻系爭契約

以系爭建案出售，應視為條件已成就即系爭建案已售出，並

以類似建案售價1,475萬元計算，扣除購屋成本後，主張上

訴人可得1/3利潤為1,626,667元，扣除已返還之233,000元

後，尚餘1,393,667元未給付，得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

開金額，或備位請求結算終止系爭契約時之出資與應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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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惟依黃奕政證稱：當時去談合作買一戶房屋（指系爭

建案）時，約定三方各出3分之1，以翁瑞昇名義購買，之後

才知道是28樓，沒有補簽書面，只有口頭提到買28樓（即系

爭建案），另外尚共同投資代銷建案獲利等語（見原審卷㈡

第42頁），上訴人對上開證述亦無異議，則依黃奕政證述，

堪認當時係三方口頭約定成立系爭契約，及另成立代銷建案

投資，共計兩項投資標的，並未曾提及三方成立系爭契約

時，約定附有停止條件。復參酌上訴人提出其與趙晏笛於00

0年0月間決定共同投資兩造投資之LINE對話訊息與投資代銷

建案手寫單（見原審卷㈠第71-89頁）等資料，就系爭契約

亦僅提及三方投資房子（即系爭建案）3%一人先出10萬等

情，亦未曾提及系爭契約附有何種停止條件，上訴人就系爭

契約何時約定附有停止條件，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上訴人

主張被上訴人以不正當行為，阻系爭契約之停止條件成就云

云，已難認有據。

　㈢再者，依兩造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簡訊紀錄所示，上訴人與

趙晏笛曾於111年8月11至12日有如附表所示之對話（見原審

卷㈠第39-43頁、原審卷㈡第27至31頁、第115頁），又由上

訴人上開對話中，上訴人多次向趙晏笛表示「那就照他（指

翁瑞昇）的意思」、「明天直接匯款給我吧，正需要用

錢」、「我那股就正式退場」、「好喔」、「明白」等語觀

之，可知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11日提議上訴人退股

本金及應得利益時，同意其就系爭建案之出資比例（股分）

以30萬元之代價退出系爭契約，將退股後之權利讓與被上訴

人，且明確向被上訴人告知其銀行帳號，請被上訴人匯入款

項時，註明翁瑞昇全名等情，雙方並於000年0月00日下午再

次確認上開退股之金額無誤，此有趙晏笛與上訴人之LINE對

話可稽（見原審卷㈡第97、115頁）；復參以黃奕政於原審

證稱：買28樓投資的部分，趙晏笛透過其他朋友，有告訴我

她要把房屋買下來，所以退給我30萬元，錢我已經有拿到了

等語（見原審卷㈡第43頁），足見黃奕政當時亦以同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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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金額退出系爭契約。而上訴人並不爭執當時趙晏笛受翁

瑞昇委託而向其提議退股之事，且被上訴人既分別與上訴人

及黃奕政洽談以退還30萬元退出系爭投資契約，黃奕政已同

意以此方式退出，並已收受該30萬元，上訴人就趙晏笛告知

退還30萬元退出系爭契約乙節，亦先表示同意（見不爭執事

項㈢），並告知退款之個人帳戶帳號及已收受退還投資本

金，嗣後始反悔不同意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則被上訴人

抗辯系爭契約業經契約當事人於111年8月11日達成合意，各

以30萬元方式結算退還上訴人、黃奕政，上訴人及黃奕政則

退出系爭契約等情，核與上開證述及卷證相合，堪信屬實。

則上訴人前既與黃奕政均同意各以投資款及獲利計30萬元退

出系爭契約，是被上訴人因其等退出而受讓其等出資比例，

難認屬被上訴人有何不正當行為，或上訴人所謂被上訴人預

示拒絕給付之情甚明。故上訴人主張其於111 年8 月11日就

系爭建案之出資比例（股分）以30萬元代價讓與被上訴人而

退出系爭契約部分，只是協商過程，尚未達成合意云云，或

主張此屬被上訴人於該日以不正當行為終止系爭契約，應視

為系爭建案已售出或清償期屆至，得請求出售建案應得利

潤，或於原審主張因被上訴人拒絕給付，屬債務不履行，得

請求解約及損害賠償等語（見原審卷㈠第65、67頁，上訴人

於本院表示不再主張被上訴人有債務不履行等語，見本院卷

第105頁），均難認有據。則上訴人以上開事由，先位依系

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各給付696,834元、696,8

33元本息，要屬無據。

  ㈣又上訴人同意以上開方式退出系爭契約後，雖於111年8月13

日於LINE對話中向趙晏笛改稱：「笛董，你週一先不用匯款

給我。你老公的說法，我能理解，但是不能接受。週三碰面

吃飯後，再決定怎麼做比較好」等語（見原審卷㈡第117

頁），且主張縱認兩造有達成退股（即退出系爭契約）之合

意，惟僅對退出時間點及於111年8月17日歸還投資本金達成

合意，未就紅利達成合意，應以111年8月17日達成再談談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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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新合意，得備位請求結算紅利，及請求送請鑑定111年8

月11日之系爭建案之房地市價，以利分配紅利云云（見本院

卷第161、119、121、51-55頁），並提出上開LINE對話為佐

（見本院卷第115-123頁）。惟查，上訴人已於111年8月11

日與被上訴人合意達成上訴人以上開方式結算而退出系爭契

約，已如前述，且上訴人為備位之訴主張時，亦不爭執經兩

造合意而由上訴人退出系爭契約乙情；再參諸如附表所示當

日之對話，上訴人已明確同意以30萬元結算投資本金及應得

利益（即利潤或紅利），而無上訴人所謂兩造尚未就利潤或

紅利達成合意之情。至於上訴人與趙晏笛雖於111年8月17日

於LINE對話中，上訴人表示應再談談看等反悔之意思表示，

與趙晏笛再行爭執或討論如何解決等，惟趙晏笛既明確告知

翁瑞昇合意由上訴人退出系爭契約之金額，否則翁瑞昇將退

單之意，顯見翁瑞昇或趙晏笛均未與上訴人再達成新合意，

以取代原合意本金及應得利益計30萬元之計算方式，此亦可

由上訴人僅後續向趙晏笛表示要再談看看，週三吃飯談等語

可明。從而，兩造既未重行合意以其他方式改變前所合意之

結算金額，即不因上開對話，而影響兩造於111年8月11日之

已合意以上開方式結算上訴人退出系爭契約之事實及法律效

果。是此部分對話，尚無從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故上訴人

主張縱使其有達成退股（即退出系爭契約）之合意，惟未就

紅利達成合意，應以111年8月17日對話，認雙方已達成先歸

還本金，後續再談如何計算紅利之新合意，得備位請求結算

紅利云云（見本院卷第53頁），不足採信。而上訴人雖提出

其他法院之判決，惟與本件案情不同，尚無從比附援引，執

為有利於己之論據。至被上訴人是否已將合意退還之30萬元

全數給付完畢，或僅給付上訴人投資本金233,000元等，核

屬上訴人得否依上開合意，請求被上訴人履行之另一問題，

與上訴人已退出系爭契約無涉。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僅付

233,000元，未再付剩餘款項，其未退出系爭契約，系爭契

約未消滅云云，尚無足採，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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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末者，系爭契約既因契約當事人之兩造及黃奕政，已於111

年8月11日合意以退還上訴人及黃奕政（含本金及應得利

益）各30萬元，以達成二人退出契約之情，即殊無再適用或

類推適用隱名合夥之規定再為結算之餘地。則上訴人以備位

依民法第701條準用第68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偕同上訴

人辦理兩造間購買系爭建案之隱名合夥於000年0月00日出資

及應得利益之結算，亦無理由。是上訴人雖請求本院送交城

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系爭建案於被上訴人終止時

之客觀市價（見原審卷㈡卷第40、111至112頁）等節，惟因

系爭建案之客觀市價，與本院上開認定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

響，自無再送請鑑定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趙晏

笛、翁瑞昇分別給付696,834元、696,833元，及均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備

位依民法第701條準用第689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偕同

辦理兩造間購買系爭建案之隱名合夥於000年0月00日出資及

應得利益之結算，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請求，

判決上訴人敗訴，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上

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

回其上訴。又兩造其餘攻防暨訴訟資料，經審酌後，認不影

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楊淑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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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即兩造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簡訊紀錄，原審卷㈡第27至31

頁、第115頁參照）：

一、111年8月11日晚間10時9分起

　　上訴人：喔喔，那30％是23萬的30％，6.9萬？這樣？

　　趙晏笛：30萬。

　  趙晏笛：給你。

　  趙晏笛：還是你要23萬3。

　  上訴人：嗯。這是翁董的意思？

　  趙晏笛：是。

　  趙晏笛：30％是他的誠意。

　  趙晏笛：要跟不要。

　  趙晏笛：如果不要，他就退單，剩30％。

　　上訴人：這麼硬。

　　趙晏笛：是。

　　上訴人：那就照他的意思，你們開心比較重要。

　　（中略）

　　上訴人：明天直接匯款給我吧，正需要用錢。

　　上訴人：我那股就正式退場。

　　（中略）

　　趙晏笛：所以股（即兩造間另一契約）跟房子（即系爭契

約）都退嗎？

　　上訴人：不是只有結算房子（即系爭契約）？

　　上訴人：公司股份（即兩造間另一契約）也要一起結算了

嗎？

　　上訴人：我都可以，看你們開心就好。

　　趙晏笛：股份（即兩造間另一契約）別退，因這場雖然久一

點，但這場有利潤能分。

　　趙晏笛：真的。

　　上訴人：嗯嗯，好喔。

二、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10分起

　　趙晏笛：房子的部分沒有合約，只有匯款紀錄，所以我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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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萬的30％匯30萬到你帳戶。

　　上訴人：嗯，明白。

三、111年8月12日晚間10時4分起

　　上訴人：我昨天跟妞妞說了這個結果，他覺得我還是應該跟

翁董確認一下。

　　（中略）

　　趙晏笛："沈董，30％淨利是我最大的誠意"

　　上訴人：感謝啦！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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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9號
上  訴  人  沈威利  
訴訟代理人  黃泰翔律師
            蕭意霖律師
            任品叡律師
被 上訴 人  趙晏笛  


            翁瑞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永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投資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2月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
　　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造及訴外人黃奕政前於民國109年間成立如下貳一、所述之合資契約，因被上訴人單方終止契約，兩造亦未達成退股之合意，得先、備位請求視為如下建案已售出計算之利潤金額，或請求結算出資額及利潤等語。而被上訴人則抗辯兩造已合意同意以退還新臺幣（下同）30萬元之方式，由上訴人退出系爭契約等情。嗣原審審理後，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再主張縱認兩造於111年8月11日達成上訴人退股之合意，惟就紅利計算，並未達成合意，或已於同年月17日達成新的合意，應依新的合意結算等語（見本院卷第51、53頁）。然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本院上開主張，屬新攻擊防禦方法，不應准許云云。本院審酌此應屬原審所為兩造有無合意達成上訴人退股及紅利金額是否達成合意等攻擊防禦方法之補充，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被上訴人所辯，尚非可採。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及黃奕政於109年間成立和築豐光預售建案（A5-28樓、B2平面車位，總價987萬元，下稱系爭建案）之投資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出資比例為被上訴人趙晏笛與前配偶即被上訴人翁瑞昇共享3分之1，上訴人與黃奕政各3分之1，伊將合計233,000元匯款至趙晏笛指定之翁瑞昇之銀行帳戶內。詎被上訴人竟於111年8月15日向伊終止系爭契約，顯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預示拒絕給付，應視為條件已成就即系爭建案已售出。又如以類似建案售價1,475萬元計算，扣除購入預售屋成本987萬元，伊可得1/3利潤為1,626,667元【（1475萬元-987萬元）÷3=1,626,6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再扣除趙晏笛已返還投資本金233,000元後，尚餘1,393,667元未給付。縱認系爭契約為隱名合夥，被上訴人亦應偕同伊辦理隱名合夥事業之結算。爰先位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701條準用第689條規定，先位聲明：㈠趙晏笛應給付上訴人696,8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翁瑞昇應給付上訴人696,8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並備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偕同上訴人辦理兩造間購買系爭建案之隱名合夥於000年0月00日出資及應得利益之結算。㈡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已同意以退還30萬元之方式退出系爭契約；又系爭建案並未售出，並無條件成就之問題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先位上訴減縮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趙晏笛應給付上訴人696,8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翁瑞昇應給付上訴人696,8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備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偕同上訴人辦理兩造間購買系爭建案之隱名合夥於000 年0月00日出資及應得利益之結算。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
　㈠上訴人、趙晏笛與前配偶翁瑞昇及黃奕政前於成立投資系爭建案（總價987萬元）之系爭契約，約定出資比例被上訴人2人共享3分之1，上訴人、黃奕政各3分之1，系爭契約在性質上為合資契約，上訴人並依趙晏笛指示，將233,000元匯款至翁瑞昇之帳戶內。
  ㈡翁瑞昇前委由趙晏笛於000 年0 月00日間，與上訴人及黃奕政分別洽談退出系爭投資契約事宜及金額，黃奕政同意以收受30萬元退出系爭契約關係，並已收受翁瑞昇匯入黃奕政帳戶內之30萬元。上訴人經趙晏笛告知退還30萬元（含投資金額233,000 元，及紅利67,000元）而退出系爭契約後，上訴人於原審卷內LINE對話（見原審卷一第39-47 、71-78頁、原審卷二第27-35 、85-97 、115-123 頁）中已先表示同意。嗣又拒絕同意，對話內容如上開LINE內文所載。
五、兩造爭執事項如下：㈠上訴人是否已退出系爭投資契約？被上訴人是否以不正當行為阻系爭契約條件之成就？㈡上訴人先位請求趙晏笛、翁瑞昇各給付696,834 元、696,833 元本息，及備位請求被上訴人應偕同辦理兩造間於112 年8 月11日之出資及應得利益之結算，有無理由？茲就上開爭執事項析述如下：
　㈠按基於私法自治之原則，當事人間之契約不限於民法上之有名契約，其他非典型之無名契約，仍得依契約之性質及經濟目的而類推適用關於有名契約之規定。又合資契約，乃雙方共同出資完成一定目的之契約；合資契約與合夥均係契約當事人共同出資，雙方就出資及獲利比例均按約定定之，惟兩者之差異僅在合夥係以經營共同事業為特點，則就性質不相牴觸部分，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合夥之相關規定，以定合資人間之權義歸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84號判決同此意旨。經查，兩造及黃奕政約定以翁瑞昇為購買系爭建案之名義人而成立系爭契約乙節，有系爭建案買賣契約書（見原審卷㈠卷第239至334頁）可稽，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卷第55頁）；又依趙晏笛對上訴人所發LINE訊息：「我們投資A5-28樓+B2大平面車位…總價987萬」，及被上訴人手寫出資比例表所示，其上記載「房子投資」、「3人合資987萬」、「A5－28F」等內容（見原審審訴卷第35頁），顯見系爭契約形式上即為合資購屋之意，並非表明兩造有何經營共同事業之意思；且依黃奕政於原審證稱：當時投資範圍…沒有4個人要一起經營事業或投資團體，但好像提到如果這間房子有賺錢也許就投資下一間等語（見原審卷㈡第42頁），足知兩造及黃奕政係出於共同出資，並日後轉售系爭建案獲利而成立系爭契約，而無經營共同事業之意，揆諸前揭判決意旨，性質應屬無名之合資契約性質，兩造對系爭契約為合資契約性質，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其次，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已於111年8月11日將其就系爭建案之出資比例以30萬元代價讓與被上訴人而退出系爭契約等語，惟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主張係被上訴人單方終止系爭契約，欲獨佔漲價後之鉅利而為，屬以不正當行為阻系爭契約以系爭建案出售，應視為條件已成就即系爭建案已售出，並以類似建案售價1,475萬元計算，扣除購屋成本後，主張上訴人可得1/3利潤為1,626,667元，扣除已返還之233,000元後，尚餘1,393,667元未給付，得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開金額，或備位請求結算終止系爭契約時之出資與應得利益云云。惟依黃奕政證稱：當時去談合作買一戶房屋（指系爭建案）時，約定三方各出3分之1，以翁瑞昇名義購買，之後才知道是28樓，沒有補簽書面，只有口頭提到買28樓（即系爭建案），另外尚共同投資代銷建案獲利等語（見原審卷㈡第42頁），上訴人對上開證述亦無異議，則依黃奕政證述，堪認當時係三方口頭約定成立系爭契約，及另成立代銷建案投資，共計兩項投資標的，並未曾提及三方成立系爭契約時，約定附有停止條件。復參酌上訴人提出其與趙晏笛於000年0月間決定共同投資兩造投資之LINE對話訊息與投資代銷建案手寫單（見原審卷㈠第71-89頁）等資料，就系爭契約亦僅提及三方投資房子（即系爭建案）3%一人先出10萬等情，亦未曾提及系爭契約附有何種停止條件，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何時約定附有停止條件，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不正當行為，阻系爭契約之停止條件成就云云，已難認有據。
　㈢再者，依兩造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簡訊紀錄所示，上訴人與趙晏笛曾於111年8月11至12日有如附表所示之對話（見原審卷㈠第39-43頁、原審卷㈡第27至31頁、第115頁），又由上訴人上開對話中，上訴人多次向趙晏笛表示「那就照他（指翁瑞昇）的意思」、「明天直接匯款給我吧，正需要用錢」、「我那股就正式退場」、「好喔」、「明白」等語觀之，可知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11日提議上訴人退股本金及應得利益時，同意其就系爭建案之出資比例（股分）以30萬元之代價退出系爭契約，將退股後之權利讓與被上訴人，且明確向被上訴人告知其銀行帳號，請被上訴人匯入款項時，註明翁瑞昇全名等情，雙方並於000年0月00日下午再次確認上開退股之金額無誤，此有趙晏笛與上訴人之LINE對話可稽（見原審卷㈡第97、115頁）；復參以黃奕政於原審證稱：買28樓投資的部分，趙晏笛透過其他朋友，有告訴我她要把房屋買下來，所以退給我30萬元，錢我已經有拿到了等語（見原審卷㈡第43頁），足見黃奕政當時亦以同一方式同一金額退出系爭契約。而上訴人並不爭執當時趙晏笛受翁瑞昇委託而向其提議退股之事，且被上訴人既分別與上訴人及黃奕政洽談以退還30萬元退出系爭投資契約，黃奕政已同意以此方式退出，並已收受該30萬元，上訴人就趙晏笛告知退還30萬元退出系爭契約乙節，亦先表示同意（見不爭執事項㈢），並告知退款之個人帳戶帳號及已收受退還投資本金，嗣後始反悔不同意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則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契約業經契約當事人於111年8月11日達成合意，各以30萬元方式結算退還上訴人、黃奕政，上訴人及黃奕政則退出系爭契約等情，核與上開證述及卷證相合，堪信屬實。則上訴人前既與黃奕政均同意各以投資款及獲利計30萬元退出系爭契約，是被上訴人因其等退出而受讓其等出資比例，難認屬被上訴人有何不正當行為，或上訴人所謂被上訴人預示拒絕給付之情甚明。故上訴人主張其於111 年8 月11日就系爭建案之出資比例（股分）以30萬元代價讓與被上訴人而退出系爭契約部分，只是協商過程，尚未達成合意云云，或主張此屬被上訴人於該日以不正當行為終止系爭契約，應視為系爭建案已售出或清償期屆至，得請求出售建案應得利潤，或於原審主張因被上訴人拒絕給付，屬債務不履行，得請求解約及損害賠償等語（見原審卷㈠第65、67頁，上訴人於本院表示不再主張被上訴人有債務不履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05頁），均難認有據。則上訴人以上開事由，先位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各給付696,834元、696,833元本息，要屬無據。
  ㈣又上訴人同意以上開方式退出系爭契約後，雖於111年8月13日於LINE對話中向趙晏笛改稱：「笛董，你週一先不用匯款給我。你老公的說法，我能理解，但是不能接受。週三碰面吃飯後，再決定怎麼做比較好」等語（見原審卷㈡第117頁），且主張縱認兩造有達成退股（即退出系爭契約）之合意，惟僅對退出時間點及於111年8月17日歸還投資本金達成合意，未就紅利達成合意，應以111年8月17日達成再談談紅利之新合意，得備位請求結算紅利，及請求送請鑑定111年8月11日之系爭建案之房地市價，以利分配紅利云云（見本院卷第161、119、121、51-55頁），並提出上開LINE對話為佐（見本院卷第115-123頁）。惟查，上訴人已於111年8月11日與被上訴人合意達成上訴人以上開方式結算而退出系爭契約，已如前述，且上訴人為備位之訴主張時，亦不爭執經兩造合意而由上訴人退出系爭契約乙情；再參諸如附表所示當日之對話，上訴人已明確同意以30萬元結算投資本金及應得利益（即利潤或紅利），而無上訴人所謂兩造尚未就利潤或紅利達成合意之情。至於上訴人與趙晏笛雖於111年8月17日於LINE對話中，上訴人表示應再談談看等反悔之意思表示，與趙晏笛再行爭執或討論如何解決等，惟趙晏笛既明確告知翁瑞昇合意由上訴人退出系爭契約之金額，否則翁瑞昇將退單之意，顯見翁瑞昇或趙晏笛均未與上訴人再達成新合意，以取代原合意本金及應得利益計30萬元之計算方式，此亦可由上訴人僅後續向趙晏笛表示要再談看看，週三吃飯談等語可明。從而，兩造既未重行合意以其他方式改變前所合意之結算金額，即不因上開對話，而影響兩造於111年8月11日之已合意以上開方式結算上訴人退出系爭契約之事實及法律效果。是此部分對話，尚無從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故上訴人主張縱使其有達成退股（即退出系爭契約）之合意，惟未就紅利達成合意，應以111年8月17日對話，認雙方已達成先歸還本金，後續再談如何計算紅利之新合意，得備位請求結算紅利云云（見本院卷第53頁），不足採信。而上訴人雖提出其他法院之判決，惟與本件案情不同，尚無從比附援引，執為有利於己之論據。至被上訴人是否已將合意退還之30萬元全數給付完畢，或僅給付上訴人投資本金233,000元等，核屬上訴人得否依上開合意，請求被上訴人履行之另一問題，與上訴人已退出系爭契約無涉。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僅付233,000元，未再付剩餘款項，其未退出系爭契約，系爭契約未消滅云云，尚無足採，併此敘明。
　㈤末者，系爭契約既因契約當事人之兩造及黃奕政，已於111年8月11日合意以退還上訴人及黃奕政（含本金及應得利益）各30萬元，以達成二人退出契約之情，即殊無再適用或類推適用隱名合夥之規定再為結算之餘地。則上訴人以備位依民法第701條準用第68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偕同上訴人辦理兩造間購買系爭建案之隱名合夥於000年0月00日出資及應得利益之結算，亦無理由。是上訴人雖請求本院送交城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系爭建案於被上訴人終止時之客觀市價（見原審卷㈡卷第40、111至112頁）等節，惟因系爭建案之客觀市價，與本院上開認定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再送請鑑定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趙晏笛、翁瑞昇分別給付696,834元、696,833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備位依民法第701條準用第689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偕同辦理兩造間購買系爭建案之隱名合夥於000年0月00日出資及應得利益之結算，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請求，判決上訴人敗訴，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兩造其餘攻防暨訴訟資料，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楊淑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附表（即兩造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簡訊紀錄，原審卷㈡第27至31頁、第115頁參照）：
一、111年8月11日晚間10時9分起
　　上訴人：喔喔，那30％是23萬的30％，6.9萬？這樣？
　　趙晏笛：30萬。
　  趙晏笛：給你。
　  趙晏笛：還是你要23萬3。
　  上訴人：嗯。這是翁董的意思？
　  趙晏笛：是。
　  趙晏笛：30％是他的誠意。
　  趙晏笛：要跟不要。
　  趙晏笛：如果不要，他就退單，剩30％。
　　上訴人：這麼硬。
　　趙晏笛：是。
　　上訴人：那就照他的意思，你們開心比較重要。
　　（中略）
　　上訴人：明天直接匯款給我吧，正需要用錢。
　　上訴人：我那股就正式退場。
　　（中略）
　　趙晏笛：所以股（即兩造間另一契約）跟房子（即系爭契約）都退嗎？
　　上訴人：不是只有結算房子（即系爭契約）？
　　上訴人：公司股份（即兩造間另一契約）也要一起結算了嗎？
　　上訴人：我都可以，看你們開心就好。
　　趙晏笛：股份（即兩造間另一契約）別退，因這場雖然久一點，但這場有利潤能分。
　　趙晏笛：真的。
　　上訴人：嗯嗯，好喔。
二、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10分起
　　趙晏笛：房子的部分沒有合約，只有匯款紀錄，所以我直接23萬的30％匯30萬到你帳戶。
　　上訴人：嗯，明白。
三、111年8月12日晚間10時4分起
　　上訴人：我昨天跟妞妞說了這個結果，他覺得我還是應該跟翁董確認一下。
　　（中略）
　　趙晏笛："沈董，30％淨利是我最大的誠意"
　　上訴人：感謝啦！明白。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9號
上  訴  人  沈威利  
訴訟代理人  黃泰翔律師
            蕭意霖律師
            任品叡律師
被 上訴 人  趙晏笛  

            翁瑞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永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投資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2月
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3年6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
　　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
    7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造及
    訴外人黃奕政前於民國109年間成立如下貳一、所述之合資
    契約，因被上訴人單方終止契約，兩造亦未達成退股之合意
    ，得先、備位請求視為如下建案已售出計算之利潤金額，或
    請求結算出資額及利潤等語。而被上訴人則抗辯兩造已合意
    同意以退還新臺幣（下同）30萬元之方式，由上訴人退出系
    爭契約等情。嗣原審審理後，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
    ，提起上訴，於本院再主張縱認兩造於111年8月11日達成上
    訴人退股之合意，惟就紅利計算，並未達成合意，或已於同
    年月17日達成新的合意，應依新的合意結算等語（見本院卷
    第51、53頁）。然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本院上開主張，屬
    新攻擊防禦方法，不應准許云云。本院審酌此應屬原審所為
    兩造有無合意達成上訴人退股及紅利金額是否達成合意等攻
    擊防禦方法之補充，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被上訴人所辯
    ，尚非可採。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及黃奕政於109年間成立和築豐光預
    售建案（A5-28樓、B2平面車位，總價987萬元，下稱系爭建
    案）之投資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出資比例為被上訴
    人趙晏笛與前配偶即被上訴人翁瑞昇共享3分之1，上訴人與
    黃奕政各3分之1，伊將合計233,000元匯款至趙晏笛指定之
    翁瑞昇之銀行帳戶內。詎被上訴人竟於111年8月15日向伊終
    止系爭契約，顯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預示拒絕給
    付，應視為條件已成就即系爭建案已售出。又如以類似建案
    售價1,475萬元計算，扣除購入預售屋成本987萬元，伊可得
    1/3利潤為1,626,667元【（1475萬元-987萬元）÷3=1,626,6
    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再扣除趙晏笛已返還投資本金23
    3,000元後，尚餘1,393,667元未給付。縱認系爭契約為隱名
    合夥，被上訴人亦應偕同伊辦理隱名合夥事業之結算。爰先
    位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701條準用第689條
    規定，先位聲明：㈠趙晏笛應給付上訴人696,834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㈡翁瑞昇應給付上訴人696,8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㈢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並備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偕同
    上訴人辦理兩造間購買系爭建案之隱名合夥於000年0月00日
    出資及應得利益之結算。㈡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已同意以退還30萬元之方式退出系爭
    契約；又系爭建案並未售出，並無條件成就之問題等語，資
    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先位上
    訴減縮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趙晏笛應給付上訴人696,834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翁瑞昇應給付上訴人696,833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備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偕同
    上訴人辦理兩造間購買系爭建案之隱名合夥於000 年0月00
    日出資及應得利益之結算。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
　㈠上訴人、趙晏笛與前配偶翁瑞昇及黃奕政前於成立投資系爭
    建案（總價987萬元）之系爭契約，約定出資比例被上訴人2
    人共享3分之1，上訴人、黃奕政各3分之1，系爭契約在性質
    上為合資契約，上訴人並依趙晏笛指示，將233,000元匯款
    至翁瑞昇之帳戶內。
  ㈡翁瑞昇前委由趙晏笛於000 年0 月00日間，與上訴人及黃奕
    政分別洽談退出系爭投資契約事宜及金額，黃奕政同意以收
    受30萬元退出系爭契約關係，並已收受翁瑞昇匯入黃奕政帳
    戶內之30萬元。上訴人經趙晏笛告知退還30萬元（含投資金
    額233,000 元，及紅利67,000元）而退出系爭契約後，上訴
    人於原審卷內LINE對話（見原審卷一第39-47 、71-78頁、
    原審卷二第27-35 、85-97 、115-123 頁）中已先表示同意
    。嗣又拒絕同意，對話內容如上開LINE內文所載。
五、兩造爭執事項如下：㈠上訴人是否已退出系爭投資契約？被
    上訴人是否以不正當行為阻系爭契約條件之成就？㈡上訴人
    先位請求趙晏笛、翁瑞昇各給付696,834 元、696,833 元本
    息，及備位請求被上訴人應偕同辦理兩造間於112 年8 月11
    日之出資及應得利益之結算，有無理由？茲就上開爭執事項
    析述如下：
　㈠按基於私法自治之原則，當事人間之契約不限於民法上之有
    名契約，其他非典型之無名契約，仍得依契約之性質及經濟
    目的而類推適用關於有名契約之規定。又合資契約，乃雙方
    共同出資完成一定目的之契約；合資契約與合夥均係契約當
    事人共同出資，雙方就出資及獲利比例均按約定定之，惟兩
    者之差異僅在合夥係以經營共同事業為特點，則就性質不相
    牴觸部分，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合夥之相關規定，以定合資
    人間之權義歸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84號判決同
    此意旨。經查，兩造及黃奕政約定以翁瑞昇為購買系爭建案
    之名義人而成立系爭契約乙節，有系爭建案買賣契約書（見
    原審卷㈠卷第239至334頁）可稽，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
    審卷㈠卷第55頁）；又依趙晏笛對上訴人所發LINE訊息：「
    我們投資A5-28樓+B2大平面車位…總價987萬」，及被上訴人
    手寫出資比例表所示，其上記載「房子投資」、「3人合資9
    87萬」、「A5－28F」等內容（見原審審訴卷第35頁），顯見
    系爭契約形式上即為合資購屋之意，並非表明兩造有何經營
    共同事業之意思；且依黃奕政於原審證稱：當時投資範圍…
    沒有4個人要一起經營事業或投資團體，但好像提到如果這
    間房子有賺錢也許就投資下一間等語（見原審卷㈡第42頁）
    ，足知兩造及黃奕政係出於共同出資，並日後轉售系爭建案
    獲利而成立系爭契約，而無經營共同事業之意，揆諸前揭判
    決意旨，性質應屬無名之合資契約性質，兩造對系爭契約為
    合資契約性質，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此部分事實
    堪以認定。
　㈡其次，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已於111年8月11日將其就系爭建
    案之出資比例以30萬元代價讓與被上訴人而退出系爭契約等
    語，惟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主張係被上訴人單方終止系爭契
    約，欲獨佔漲價後之鉅利而為，屬以不正當行為阻系爭契約
    以系爭建案出售，應視為條件已成就即系爭建案已售出，並
    以類似建案售價1,475萬元計算，扣除購屋成本後，主張上
    訴人可得1/3利潤為1,626,667元，扣除已返還之233,000元
    後，尚餘1,393,667元未給付，得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
    開金額，或備位請求結算終止系爭契約時之出資與應得利益
    云云。惟依黃奕政證稱：當時去談合作買一戶房屋（指系爭
    建案）時，約定三方各出3分之1，以翁瑞昇名義購買，之後
    才知道是28樓，沒有補簽書面，只有口頭提到買28樓（即系
    爭建案），另外尚共同投資代銷建案獲利等語（見原審卷㈡
    第42頁），上訴人對上開證述亦無異議，則依黃奕政證述，
    堪認當時係三方口頭約定成立系爭契約，及另成立代銷建案
    投資，共計兩項投資標的，並未曾提及三方成立系爭契約時
    ，約定附有停止條件。復參酌上訴人提出其與趙晏笛於000
    年0月間決定共同投資兩造投資之LINE對話訊息與投資代銷
    建案手寫單（見原審卷㈠第71-89頁）等資料，就系爭契約亦
    僅提及三方投資房子（即系爭建案）3%一人先出10萬等情，
    亦未曾提及系爭契約附有何種停止條件，上訴人就系爭契約
    何時約定附有停止條件，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以不正當行為，阻系爭契約之停止條件成就云云，
    已難認有據。
　㈢再者，依兩造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簡訊紀錄所示，上訴人與
    趙晏笛曾於111年8月11至12日有如附表所示之對話（見原審
    卷㈠第39-43頁、原審卷㈡第27至31頁、第115頁），又由上訴
    人上開對話中，上訴人多次向趙晏笛表示「那就照他（指翁
    瑞昇）的意思」、「明天直接匯款給我吧，正需要用錢」、
    「我那股就正式退場」、「好喔」、「明白」等語觀之，可
    知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11日提議上訴人退股本金及
    應得利益時，同意其就系爭建案之出資比例（股分）以30萬
    元之代價退出系爭契約，將退股後之權利讓與被上訴人，且
    明確向被上訴人告知其銀行帳號，請被上訴人匯入款項時，
    註明翁瑞昇全名等情，雙方並於000年0月00日下午再次確認
    上開退股之金額無誤，此有趙晏笛與上訴人之LINE對話可稽
    （見原審卷㈡第97、115頁）；復參以黃奕政於原審證稱：買
    28樓投資的部分，趙晏笛透過其他朋友，有告訴我她要把房
    屋買下來，所以退給我30萬元，錢我已經有拿到了等語（見
    原審卷㈡第43頁），足見黃奕政當時亦以同一方式同一金額
    退出系爭契約。而上訴人並不爭執當時趙晏笛受翁瑞昇委託
    而向其提議退股之事，且被上訴人既分別與上訴人及黃奕政
    洽談以退還30萬元退出系爭投資契約，黃奕政已同意以此方
    式退出，並已收受該30萬元，上訴人就趙晏笛告知退還30萬
    元退出系爭契約乙節，亦先表示同意（見不爭執事項㈢），
    並告知退款之個人帳戶帳號及已收受退還投資本金，嗣後始
    反悔不同意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則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契
    約業經契約當事人於111年8月11日達成合意，各以30萬元方
    式結算退還上訴人、黃奕政，上訴人及黃奕政則退出系爭契
    約等情，核與上開證述及卷證相合，堪信屬實。則上訴人前
    既與黃奕政均同意各以投資款及獲利計30萬元退出系爭契約
    ，是被上訴人因其等退出而受讓其等出資比例，難認屬被上
    訴人有何不正當行為，或上訴人所謂被上訴人預示拒絕給付
    之情甚明。故上訴人主張其於111 年8 月11日就系爭建案之
    出資比例（股分）以30萬元代價讓與被上訴人而退出系爭契
    約部分，只是協商過程，尚未達成合意云云，或主張此屬被
    上訴人於該日以不正當行為終止系爭契約，應視為系爭建案
    已售出或清償期屆至，得請求出售建案應得利潤，或於原審
    主張因被上訴人拒絕給付，屬債務不履行，得請求解約及損
    害賠償等語（見原審卷㈠第65、67頁，上訴人於本院表示不
    再主張被上訴人有債務不履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05頁），
    均難認有據。則上訴人以上開事由，先位依系爭契約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各給付696,834元、696,833元本息，要
    屬無據。
  ㈣又上訴人同意以上開方式退出系爭契約後，雖於111年8月13
    日於LINE對話中向趙晏笛改稱：「笛董，你週一先不用匯款
    給我。你老公的說法，我能理解，但是不能接受。週三碰面
    吃飯後，再決定怎麼做比較好」等語（見原審卷㈡第117頁）
    ，且主張縱認兩造有達成退股（即退出系爭契約）之合意，
    惟僅對退出時間點及於111年8月17日歸還投資本金達成合意
    ，未就紅利達成合意，應以111年8月17日達成再談談紅利之
    新合意，得備位請求結算紅利，及請求送請鑑定111年8月11
    日之系爭建案之房地市價，以利分配紅利云云（見本院卷第
    161、119、121、51-55頁），並提出上開LINE對話為佐（見
    本院卷第115-123頁）。惟查，上訴人已於111年8月11日與
    被上訴人合意達成上訴人以上開方式結算而退出系爭契約，
    已如前述，且上訴人為備位之訴主張時，亦不爭執經兩造合
    意而由上訴人退出系爭契約乙情；再參諸如附表所示當日之
    對話，上訴人已明確同意以30萬元結算投資本金及應得利益
    （即利潤或紅利），而無上訴人所謂兩造尚未就利潤或紅利
    達成合意之情。至於上訴人與趙晏笛雖於111年8月17日於LI
    NE對話中，上訴人表示應再談談看等反悔之意思表示，與趙
    晏笛再行爭執或討論如何解決等，惟趙晏笛既明確告知翁瑞
    昇合意由上訴人退出系爭契約之金額，否則翁瑞昇將退單之
    意，顯見翁瑞昇或趙晏笛均未與上訴人再達成新合意，以取
    代原合意本金及應得利益計30萬元之計算方式，此亦可由上
    訴人僅後續向趙晏笛表示要再談看看，週三吃飯談等語可明
    。從而，兩造既未重行合意以其他方式改變前所合意之結算
    金額，即不因上開對話，而影響兩造於111年8月11日之已合
    意以上開方式結算上訴人退出系爭契約之事實及法律效果。
    是此部分對話，尚無從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故上訴人主張
    縱使其有達成退股（即退出系爭契約）之合意，惟未就紅利
    達成合意，應以111年8月17日對話，認雙方已達成先歸還本
    金，後續再談如何計算紅利之新合意，得備位請求結算紅利
    云云（見本院卷第53頁），不足採信。而上訴人雖提出其他
    法院之判決，惟與本件案情不同，尚無從比附援引，執為有
    利於己之論據。至被上訴人是否已將合意退還之30萬元全數
    給付完畢，或僅給付上訴人投資本金233,000元等，核屬上
    訴人得否依上開合意，請求被上訴人履行之另一問題，與上
    訴人已退出系爭契約無涉。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僅付233,
    000元，未再付剩餘款項，其未退出系爭契約，系爭契約未
    消滅云云，尚無足採，併此敘明。
　㈤末者，系爭契約既因契約當事人之兩造及黃奕政，已於111年
    8月11日合意以退還上訴人及黃奕政（含本金及應得利益）
    各30萬元，以達成二人退出契約之情，即殊無再適用或類推
    適用隱名合夥之規定再為結算之餘地。則上訴人以備位依民
    法第701條準用第68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偕同上訴人辦
    理兩造間購買系爭建案之隱名合夥於000年0月00日出資及應
    得利益之結算，亦無理由。是上訴人雖請求本院送交城鄉不
    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系爭建案於被上訴人終止時之客
    觀市價（見原審卷㈡卷第40、111至112頁）等節，惟因系爭
    建案之客觀市價，與本院上開認定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
    自無再送請鑑定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趙晏笛
    、翁瑞昇分別給付696,834元、696,833元，及均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備位
    依民法第701條準用第689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偕同辦
    理兩造間購買系爭建案之隱名合夥於000年0月00日出資及應
    得利益之結算，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請求，判
    決上訴人敗訴，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上訴
    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
    其上訴。又兩造其餘攻防暨訴訟資料，經審酌後，認不影響
    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楊淑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附表（即兩造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簡訊紀錄，原審卷㈡第27至31
頁、第115頁參照）：
一、111年8月11日晚間10時9分起
　　上訴人：喔喔，那30％是23萬的30％，6.9萬？這樣？
　　趙晏笛：30萬。
　  趙晏笛：給你。
　  趙晏笛：還是你要23萬3。
　  上訴人：嗯。這是翁董的意思？
　  趙晏笛：是。
　  趙晏笛：30％是他的誠意。
　  趙晏笛：要跟不要。
　  趙晏笛：如果不要，他就退單，剩30％。
　　上訴人：這麼硬。
　　趙晏笛：是。
　　上訴人：那就照他的意思，你們開心比較重要。
　　（中略）
　　上訴人：明天直接匯款給我吧，正需要用錢。
　　上訴人：我那股就正式退場。
　　（中略）
　　趙晏笛：所以股（即兩造間另一契約）跟房子（即系爭契約
    ）都退嗎？
　　上訴人：不是只有結算房子（即系爭契約）？
　　上訴人：公司股份（即兩造間另一契約）也要一起結算了嗎
    ？
　　上訴人：我都可以，看你們開心就好。
　　趙晏笛：股份（即兩造間另一契約）別退，因這場雖然久一
    點，但這場有利潤能分。
　　趙晏笛：真的。
　　上訴人：嗯嗯，好喔。
二、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10分起
　　趙晏笛：房子的部分沒有合約，只有匯款紀錄，所以我直接
    23萬的30％匯30萬到你帳戶。
　　上訴人：嗯，明白。
三、111年8月12日晚間10時4分起
　　上訴人：我昨天跟妞妞說了這個結果，他覺得我還是應該跟
    翁董確認一下。
　　（中略）
　　趙晏笛："沈董，30％淨利是我最大的誠意"
　　上訴人：感謝啦！明白。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9號
上  訴  人  沈威利  
訴訟代理人  黃泰翔律師
            蕭意霖律師
            任品叡律師
被 上訴 人  趙晏笛  

            翁瑞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永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投資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2月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
　　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造及訴外人黃奕政前於民國109年間成立如下貳一、所述之合資契約，因被上訴人單方終止契約，兩造亦未達成退股之合意，得先、備位請求視為如下建案已售出計算之利潤金額，或請求結算出資額及利潤等語。而被上訴人則抗辯兩造已合意同意以退還新臺幣（下同）30萬元之方式，由上訴人退出系爭契約等情。嗣原審審理後，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再主張縱認兩造於111年8月11日達成上訴人退股之合意，惟就紅利計算，並未達成合意，或已於同年月17日達成新的合意，應依新的合意結算等語（見本院卷第51、53頁）。然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本院上開主張，屬新攻擊防禦方法，不應准許云云。本院審酌此應屬原審所為兩造有無合意達成上訴人退股及紅利金額是否達成合意等攻擊防禦方法之補充，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被上訴人所辯，尚非可採。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及黃奕政於109年間成立和築豐光預售建案（A5-28樓、B2平面車位，總價987萬元，下稱系爭建案）之投資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出資比例為被上訴人趙晏笛與前配偶即被上訴人翁瑞昇共享3分之1，上訴人與黃奕政各3分之1，伊將合計233,000元匯款至趙晏笛指定之翁瑞昇之銀行帳戶內。詎被上訴人竟於111年8月15日向伊終止系爭契約，顯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預示拒絕給付，應視為條件已成就即系爭建案已售出。又如以類似建案售價1,475萬元計算，扣除購入預售屋成本987萬元，伊可得1/3利潤為1,626,667元【（1475萬元-987萬元）÷3=1,626,6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再扣除趙晏笛已返還投資本金233,000元後，尚餘1,393,667元未給付。縱認系爭契約為隱名合夥，被上訴人亦應偕同伊辦理隱名合夥事業之結算。爰先位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701條準用第689條規定，先位聲明：㈠趙晏笛應給付上訴人696,8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翁瑞昇應給付上訴人696,8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並備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偕同上訴人辦理兩造間購買系爭建案之隱名合夥於000年0月00日出資及應得利益之結算。㈡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已同意以退還30萬元之方式退出系爭契約；又系爭建案並未售出，並無條件成就之問題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先位上訴減縮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趙晏笛應給付上訴人696,83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翁瑞昇應給付上訴人696,8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備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偕同上訴人辦理兩造間購買系爭建案之隱名合夥於000 年0月00日出資及應得利益之結算。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
　㈠上訴人、趙晏笛與前配偶翁瑞昇及黃奕政前於成立投資系爭建案（總價987萬元）之系爭契約，約定出資比例被上訴人2人共享3分之1，上訴人、黃奕政各3分之1，系爭契約在性質上為合資契約，上訴人並依趙晏笛指示，將233,000元匯款至翁瑞昇之帳戶內。
  ㈡翁瑞昇前委由趙晏笛於000 年0 月00日間，與上訴人及黃奕政分別洽談退出系爭投資契約事宜及金額，黃奕政同意以收受30萬元退出系爭契約關係，並已收受翁瑞昇匯入黃奕政帳戶內之30萬元。上訴人經趙晏笛告知退還30萬元（含投資金額233,000 元，及紅利67,000元）而退出系爭契約後，上訴人於原審卷內LINE對話（見原審卷一第39-47 、71-78頁、原審卷二第27-35 、85-97 、115-123 頁）中已先表示同意。嗣又拒絕同意，對話內容如上開LINE內文所載。
五、兩造爭執事項如下：㈠上訴人是否已退出系爭投資契約？被上訴人是否以不正當行為阻系爭契約條件之成就？㈡上訴人先位請求趙晏笛、翁瑞昇各給付696,834 元、696,833 元本息，及備位請求被上訴人應偕同辦理兩造間於112 年8 月11日之出資及應得利益之結算，有無理由？茲就上開爭執事項析述如下：
　㈠按基於私法自治之原則，當事人間之契約不限於民法上之有名契約，其他非典型之無名契約，仍得依契約之性質及經濟目的而類推適用關於有名契約之規定。又合資契約，乃雙方共同出資完成一定目的之契約；合資契約與合夥均係契約當事人共同出資，雙方就出資及獲利比例均按約定定之，惟兩者之差異僅在合夥係以經營共同事業為特點，則就性質不相牴觸部分，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合夥之相關規定，以定合資人間之權義歸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84號判決同此意旨。經查，兩造及黃奕政約定以翁瑞昇為購買系爭建案之名義人而成立系爭契約乙節，有系爭建案買賣契約書（見原審卷㈠卷第239至334頁）可稽，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㈠卷第55頁）；又依趙晏笛對上訴人所發LINE訊息：「我們投資A5-28樓+B2大平面車位…總價987萬」，及被上訴人手寫出資比例表所示，其上記載「房子投資」、「3人合資987萬」、「A5－28F」等內容（見原審審訴卷第35頁），顯見系爭契約形式上即為合資購屋之意，並非表明兩造有何經營共同事業之意思；且依黃奕政於原審證稱：當時投資範圍…沒有4個人要一起經營事業或投資團體，但好像提到如果這間房子有賺錢也許就投資下一間等語（見原審卷㈡第42頁），足知兩造及黃奕政係出於共同出資，並日後轉售系爭建案獲利而成立系爭契約，而無經營共同事業之意，揆諸前揭判決意旨，性質應屬無名之合資契約性質，兩造對系爭契約為合資契約性質，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其次，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已於111年8月11日將其就系爭建案之出資比例以30萬元代價讓與被上訴人而退出系爭契約等語，惟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主張係被上訴人單方終止系爭契約，欲獨佔漲價後之鉅利而為，屬以不正當行為阻系爭契約以系爭建案出售，應視為條件已成就即系爭建案已售出，並以類似建案售價1,475萬元計算，扣除購屋成本後，主張上訴人可得1/3利潤為1,626,667元，扣除已返還之233,000元後，尚餘1,393,667元未給付，得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開金額，或備位請求結算終止系爭契約時之出資與應得利益云云。惟依黃奕政證稱：當時去談合作買一戶房屋（指系爭建案）時，約定三方各出3分之1，以翁瑞昇名義購買，之後才知道是28樓，沒有補簽書面，只有口頭提到買28樓（即系爭建案），另外尚共同投資代銷建案獲利等語（見原審卷㈡第42頁），上訴人對上開證述亦無異議，則依黃奕政證述，堪認當時係三方口頭約定成立系爭契約，及另成立代銷建案投資，共計兩項投資標的，並未曾提及三方成立系爭契約時，約定附有停止條件。復參酌上訴人提出其與趙晏笛於000年0月間決定共同投資兩造投資之LINE對話訊息與投資代銷建案手寫單（見原審卷㈠第71-89頁）等資料，就系爭契約亦僅提及三方投資房子（即系爭建案）3%一人先出10萬等情，亦未曾提及系爭契約附有何種停止條件，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何時約定附有停止條件，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不正當行為，阻系爭契約之停止條件成就云云，已難認有據。
　㈢再者，依兩造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簡訊紀錄所示，上訴人與趙晏笛曾於111年8月11至12日有如附表所示之對話（見原審卷㈠第39-43頁、原審卷㈡第27至31頁、第115頁），又由上訴人上開對話中，上訴人多次向趙晏笛表示「那就照他（指翁瑞昇）的意思」、「明天直接匯款給我吧，正需要用錢」、「我那股就正式退場」、「好喔」、「明白」等語觀之，可知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11日提議上訴人退股本金及應得利益時，同意其就系爭建案之出資比例（股分）以30萬元之代價退出系爭契約，將退股後之權利讓與被上訴人，且明確向被上訴人告知其銀行帳號，請被上訴人匯入款項時，註明翁瑞昇全名等情，雙方並於000年0月00日下午再次確認上開退股之金額無誤，此有趙晏笛與上訴人之LINE對話可稽（見原審卷㈡第97、115頁）；復參以黃奕政於原審證稱：買28樓投資的部分，趙晏笛透過其他朋友，有告訴我她要把房屋買下來，所以退給我30萬元，錢我已經有拿到了等語（見原審卷㈡第43頁），足見黃奕政當時亦以同一方式同一金額退出系爭契約。而上訴人並不爭執當時趙晏笛受翁瑞昇委託而向其提議退股之事，且被上訴人既分別與上訴人及黃奕政洽談以退還30萬元退出系爭投資契約，黃奕政已同意以此方式退出，並已收受該30萬元，上訴人就趙晏笛告知退還30萬元退出系爭契約乙節，亦先表示同意（見不爭執事項㈢），並告知退款之個人帳戶帳號及已收受退還投資本金，嗣後始反悔不同意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則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契約業經契約當事人於111年8月11日達成合意，各以30萬元方式結算退還上訴人、黃奕政，上訴人及黃奕政則退出系爭契約等情，核與上開證述及卷證相合，堪信屬實。則上訴人前既與黃奕政均同意各以投資款及獲利計30萬元退出系爭契約，是被上訴人因其等退出而受讓其等出資比例，難認屬被上訴人有何不正當行為，或上訴人所謂被上訴人預示拒絕給付之情甚明。故上訴人主張其於111 年8 月11日就系爭建案之出資比例（股分）以30萬元代價讓與被上訴人而退出系爭契約部分，只是協商過程，尚未達成合意云云，或主張此屬被上訴人於該日以不正當行為終止系爭契約，應視為系爭建案已售出或清償期屆至，得請求出售建案應得利潤，或於原審主張因被上訴人拒絕給付，屬債務不履行，得請求解約及損害賠償等語（見原審卷㈠第65、67頁，上訴人於本院表示不再主張被上訴人有債務不履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05頁），均難認有據。則上訴人以上開事由，先位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各給付696,834元、696,833元本息，要屬無據。
  ㈣又上訴人同意以上開方式退出系爭契約後，雖於111年8月13日於LINE對話中向趙晏笛改稱：「笛董，你週一先不用匯款給我。你老公的說法，我能理解，但是不能接受。週三碰面吃飯後，再決定怎麼做比較好」等語（見原審卷㈡第117頁），且主張縱認兩造有達成退股（即退出系爭契約）之合意，惟僅對退出時間點及於111年8月17日歸還投資本金達成合意，未就紅利達成合意，應以111年8月17日達成再談談紅利之新合意，得備位請求結算紅利，及請求送請鑑定111年8月11日之系爭建案之房地市價，以利分配紅利云云（見本院卷第161、119、121、51-55頁），並提出上開LINE對話為佐（見本院卷第115-123頁）。惟查，上訴人已於111年8月11日與被上訴人合意達成上訴人以上開方式結算而退出系爭契約，已如前述，且上訴人為備位之訴主張時，亦不爭執經兩造合意而由上訴人退出系爭契約乙情；再參諸如附表所示當日之對話，上訴人已明確同意以30萬元結算投資本金及應得利益（即利潤或紅利），而無上訴人所謂兩造尚未就利潤或紅利達成合意之情。至於上訴人與趙晏笛雖於111年8月17日於LINE對話中，上訴人表示應再談談看等反悔之意思表示，與趙晏笛再行爭執或討論如何解決等，惟趙晏笛既明確告知翁瑞昇合意由上訴人退出系爭契約之金額，否則翁瑞昇將退單之意，顯見翁瑞昇或趙晏笛均未與上訴人再達成新合意，以取代原合意本金及應得利益計30萬元之計算方式，此亦可由上訴人僅後續向趙晏笛表示要再談看看，週三吃飯談等語可明。從而，兩造既未重行合意以其他方式改變前所合意之結算金額，即不因上開對話，而影響兩造於111年8月11日之已合意以上開方式結算上訴人退出系爭契約之事實及法律效果。是此部分對話，尚無從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故上訴人主張縱使其有達成退股（即退出系爭契約）之合意，惟未就紅利達成合意，應以111年8月17日對話，認雙方已達成先歸還本金，後續再談如何計算紅利之新合意，得備位請求結算紅利云云（見本院卷第53頁），不足採信。而上訴人雖提出其他法院之判決，惟與本件案情不同，尚無從比附援引，執為有利於己之論據。至被上訴人是否已將合意退還之30萬元全數給付完畢，或僅給付上訴人投資本金233,000元等，核屬上訴人得否依上開合意，請求被上訴人履行之另一問題，與上訴人已退出系爭契約無涉。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僅付233,000元，未再付剩餘款項，其未退出系爭契約，系爭契約未消滅云云，尚無足採，併此敘明。
　㈤末者，系爭契約既因契約當事人之兩造及黃奕政，已於111年8月11日合意以退還上訴人及黃奕政（含本金及應得利益）各30萬元，以達成二人退出契約之情，即殊無再適用或類推適用隱名合夥之規定再為結算之餘地。則上訴人以備位依民法第701條準用第68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偕同上訴人辦理兩造間購買系爭建案之隱名合夥於000年0月00日出資及應得利益之結算，亦無理由。是上訴人雖請求本院送交城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系爭建案於被上訴人終止時之客觀市價（見原審卷㈡卷第40、111至112頁）等節，惟因系爭建案之客觀市價，與本院上開認定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再送請鑑定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趙晏笛、翁瑞昇分別給付696,834元、696,833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備位依民法第701條準用第689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偕同辦理兩造間購買系爭建案之隱名合夥於000年0月00日出資及應得利益之結算，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請求，判決上訴人敗訴，並駁回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兩造其餘攻防暨訴訟資料，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楊淑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附表（即兩造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簡訊紀錄，原審卷㈡第27至31頁、第115頁參照）：
一、111年8月11日晚間10時9分起
　　上訴人：喔喔，那30％是23萬的30％，6.9萬？這樣？
　　趙晏笛：30萬。
　  趙晏笛：給你。
　  趙晏笛：還是你要23萬3。
　  上訴人：嗯。這是翁董的意思？
　  趙晏笛：是。
　  趙晏笛：30％是他的誠意。
　  趙晏笛：要跟不要。
　  趙晏笛：如果不要，他就退單，剩30％。
　　上訴人：這麼硬。
　　趙晏笛：是。
　　上訴人：那就照他的意思，你們開心比較重要。
　　（中略）
　　上訴人：明天直接匯款給我吧，正需要用錢。
　　上訴人：我那股就正式退場。
　　（中略）
　　趙晏笛：所以股（即兩造間另一契約）跟房子（即系爭契約）都退嗎？
　　上訴人：不是只有結算房子（即系爭契約）？
　　上訴人：公司股份（即兩造間另一契約）也要一起結算了嗎？
　　上訴人：我都可以，看你們開心就好。
　　趙晏笛：股份（即兩造間另一契約）別退，因這場雖然久一點，但這場有利潤能分。
　　趙晏笛：真的。
　　上訴人：嗯嗯，好喔。
二、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10分起
　　趙晏笛：房子的部分沒有合約，只有匯款紀錄，所以我直接23萬的30％匯30萬到你帳戶。
　　上訴人：嗯，明白。
三、111年8月12日晚間10時4分起
　　上訴人：我昨天跟妞妞說了這個結果，他覺得我還是應該跟翁董確認一下。
　　（中略）
　　趙晏笛："沈董，30％淨利是我最大的誠意"
　　上訴人：感謝啦！明白。　　　



